小作坊核准证变更流程
经营者应当在变化后10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申请变更




提交申请材料、                              经营场所发生变化的，且不在
声明经营条件未发生变化的               管辖范围内的应当从新申请食品经营许可

受理                                 不予受理           
经营条件发生变化的

                              补齐相应材料
现场核查不符合合

                                   整改符合

审核                              合格





变更发证




小作坊核准证注销流程
经营者终止食品经营应在30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部门申请



                                   提交注销材料




                                          受理




                                          审核




                                       准予注销

小作坊核准证登记流程
申请人单位（人）向许可提出申请

收到申请

依法不需要取得许可           材料齐全并符合要求        材料不齐或不符合要求        不属于核准机关范围的



不予受理                   受理        5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                            告知向有关机关申请


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自受理之日起10日内                                                                               
[bookmark: _GoBack]    进行现场核查                      审查                                符合承诺制目录自受理之日起2个工作日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
自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予以核准，因特殊原因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

                                  

                              现场核查
                                                                   
 不符合法律法规标准要求            符合法律法规标准
限期整改，符合标准                                        发放许可证

小作坊核准证延期流程
申请者应当在核准证有效期届满30个工作日前提出延续申请


                                    提交材料


                                       受理                                            

                                                                              
 场地及加工条件未发生变化                   场地或加工条件发生变化



审核                                                      现场核查



准予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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